附件2

	                   承包商报名公告      项目编码：NWJDFW20250918021

	项目名称：
	南湾街道2025-2026年裸露土地复绿工程

	询价项目名称：
	南湾街道2025-2026年裸露土地复绿工程（施工）

	工程类型：
	工程类（施工）
	确定承包商的方式：
	集体议事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公告性质：
	正常公告

	公告发布开始

时间：
	2025年11月4日11:00
	公告发布截止

时间：
	2025年11月6日11：00

	备注：
	本工程无需编制技术文件，发布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报价文件高于限价的将认定为未通过初步筛选；报价承包商超过10家的，将剔除最低报价承包商。

	基本信息

	建设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事处
	经办人及电话：
	江工 0755-28703471

	标段名称：
	南湾街道2025-2026年裸露土地复绿工程（施工）

	报名截止时间：
	2025年11月6日11：00

	本次询价内容：
	南湾街道2025-2026年裸露土地复绿工程，项目总投资约为30万元，本次询价负责该项目的施工工作，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对2025-2026年下发的裸露土地斑块实施植被复绿，涵盖植被选择、种植及后期养护等全流程工作,具体任务量以区下发的文件为准
预算建安费约为27.26万元，报名上限价为施工费下浮率5%，即25.897万元，报名单位按照预算建安费自主合理报价（以万元为单位，保留4位小数，不得为0），并填写下浮率（保留两位小数，不得为0），报价不得超过报名上限价。合同暂定价及下浮率以预算建安费为基数下浮，合同暂定价及下浮率按最终选取单位的报名报价及下浮率，最终结算价以审计部门审定金额（或造价管理机构备案完成的备案金额）为准。

	工程地址：
	龙岗区南湾街道辖区

	计划开工日期：
	2025年12月 1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6年 11月30日

	资格审查文件

要求：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含项目负责人职称）等证书有效期确保能签订合同及正常履约、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和联系方式（复印件加盖公章）；(2)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期承诺、方案等材料(加盖公章);(3)报名单位需提供八个网站查询结果，如果近3年有被执行人及被告的法律诉讼案件法须提供相关说明并签订承诺书（具体详见附件；（5）所有材料需盖章与报名材料一同递交；上述材料文件盖章电子版一份（PDF和WORD均可，刻录在U盘）
	报名文件递交

地点：
	资格审查文件档案袋密封盖骑缝章提交到南湾街道办事处（二办）A408（不接收快递投递文件）

	拟派项目经理最低资格等级：
	中级工程师
	拟派项目经理

专业：
	园林绿化类专业

	报名单位申请必须同时具备企业最低资质要求：
	绿化施工资质证书
	是否接受联合体报名：
	否

	其他报名条件：
	1、报名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他组织，不接受分公司或者分支机构参与报名:

2、请报名单位附带经办人工作关系证明、法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及社保证明(另附在档案袋外)，以便查验;不能提供的报名单位及非授权委托书上标明的被委托人本人递交报名文件，招标人可拒收报名文件。

3、报名文件中若含有承诺派遣人员资质、人员数量以及工期等关键要素,将会在后续合同签订中加以明确(需与报名文件一致)并注明对应的违约罚则。

4、报名文件中提供的项目负责人等与本项目有关人员应均为报名单位正式员工，且提供人员身份证件及至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作为佐证材料:注:报名文件所提供的项目负责人等项目有关人员须确保按时到岗开展工作:

5、报名单位需提供近1年来在本街道参与建设的项目名称（需注明开工及完工时间）及项目对应的项目经理等相关资料，如无请提供“无相关参与本街道建设经验”并加盖公章。6、报名单位应安排1名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应的现场管理工作经历和专业技术能力,报名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具有良好的园林绿化行业从业信用记录,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同类工程经验、园林绿化行业从业信用记录、园林技术人员配备情况等(复印件加盖公章)。


项目编码：
南湾工程NWGC/立项日期20231206/工程编号001-类型(1-施工、2-设计、3-监理、4-预结算)
